
本 院 在 执 行 胡 瑞 玲 与 王
玉玲、冯立军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中，因被执行人一直没有履
行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务，现本院将对王玉玲名下位
于石家庄市正定县燕赵北大
街 路 西 融 兴 住 宅 楼 2-4-701
号房产进行拍卖。现将有关
事宜公告如下：

拍卖标的：被执行人王玉
玲名下位于石家庄市正定县
燕赵北大街路西融兴住宅楼
2-4-701 号房产

房产拍卖时间：2017 年 11
月 22 日 10 时 至 2017 年 11 月
23 日 10 时止

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：王
玉玲

拍卖机构：淘宝网
联系人：王建强
联系电话：0311-88706079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崔朋：
本 院 受 理 黄 建 平 诉 你 民
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、开 庭 传
票、诉讼风险提示等。自公告
起 60 日视为送达。答辩和举
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
15 日和 30 日内。定于举证期
满 后 第 3 日 9 时（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
理。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新乐市人民法院

陈志刚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耿 纪 磊 与

被告陈志刚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风险提示书、司法公开
告知书、廉政监督卡、告知审
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
传票各一份，自发出公告之日
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
公告期满后 15 日，并定于答辩
和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
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
城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，
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涞源县人民法院

陈振中：
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农 业 银 行

股份有限公司南宫市支行诉
你信用卡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17）冀 0581 民 初 1165 号 民
事 判 决 书 及（2017）冀 0581 民
初 1165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，自 公
告 之 日 起 ，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
取民事判决书及裁定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南宫市人民法院

马占才、张丽青、蔚县万盛房
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下 花 园 区
工商改制企业资产管理领导
小组诉被告张家口仁通投资
有限公司、蔚县万盛房地产开
发有限责任公司、马占才、张
丽青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
纷 一 案 。 此 案 现 已 审 理 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张
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(2017)冀
07 民 终 125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
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院民事第二审判庭领取民
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
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

蔚县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
任公司、马占才、张丽青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省 张
家口市下花园区供销合作社
联合社与你们及张家口仁通
投资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
议 之 诉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张 家 口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(2017) 冀 07 民 终 1592 号 民 事
判决书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
起 60 日内来张家口市桥东区
人民法院民事第三审判庭领
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
送达。

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

曲波：
本院受理李明振申请执行

（2014）裕民一初字第 00172 号
民事判决书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，因你下落不明，现本院向你
公 告 送 达（2015）裕 执 字 第
00174 号之一裁定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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